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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行为所涉及的国际责任及中国应对

吴　 蔚
（武汉大学 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湖北 武汉　 ４３００７２）

　 　 摘要：２０１１ 年，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地震，由此引发的特大海啸让东京电力公司所属的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和

发电机组受损严重，进而造成了严重的核废料泄漏事故。 日本为应对核电站事故采取的措施产生了大量核污染水。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日本决定将福岛核电站产生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并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正式启动核污染水排海。 日

本排放核污染水入海的行为违背了其国内法规定，也违反了其在诸多国际条约下承担的国际法义务。 并且，国际原

子能机构对日本核污染水处理情况的报告不能排除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为的违法性。 对于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行

为，建议中国从国际舆论、外交途径、法律途径和国际合作四个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应对。
关键词：日本核污染水排放；海洋环境污染；渔业资源损害；国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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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现状及其对东北
亚的影响
　 　 （一）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的背景及现状

２０１１ 年日本东北部海域发生了强烈地震并引

发特大海啸。 这一系列自然灾害让东京电力公司所

属的福岛核电站的反应堆和发电机组受损严重，进
而造成了严重的核废料泄漏事故。①通常情况下，核
废料可分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三种，带来的影响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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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放射性危害、热能释放危害和射线危害。 任何一

种危害都能对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

损害。 为应对此次事故，东京电力公司向已经损坏

的核堆芯注入了海水和淡水用于冷却。 由此，这些

冷却水都沾染了氚、铯⁃１３４、铯⁃１３７、碘⁃１２９、锶⁃９０、
钴⁃６０ 等放射性核元素，成为了核污染水。①

处理日本福岛核电站泄露所产生的核污染水是

个重大难题。 国际上通行的办法是把液体核废料固

化，然后再深埋地下。② 然而，与以往情形不同的

是，福岛第一核电站内的核污染水储蓄罐即将装满。
２０２１ 年初，核污染水蓄积量已经超过了 １２０ 万吨，而
储存罐的最大储量仅为 １３７ 万吨。③ 日本政府在明

知国内民众和国外利益相关方反对的情况下，召开

了内阁会议，并决定将因福岛核电站而产生的核污

染水排入海洋。④ 预计的排放准备时间为 ２ 年，而整

个排放过程将持续 ３０ 年。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３ 日，中国

外交部发言人就此发表讲话，认为日本排放核污染

水的行为是极其不负责任的，而且将严重损害国际

公共健康安全和周边国家人民切身利益。⑤ 韩国政

府也表示遗憾，并声称会为了国民安全采取一切必

要措施。⑥ 当前，关注日本核污染水排海的国家和

国际组织愈来愈多，其中以韩国、中国、俄罗斯和太

平洋各岛国为代表。 国际原子能机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ｔｏｍｉｃ Ｅｎｅｒｇｙ Ａｇｅｎｃｙ，简称 ＩＡＥＡ）技术工作组已经

指出，日本排海方案同机构安全标准有诸多不符之

处。⑦ 然而，日本对各方反对置若罔闻，继续加速推

进核污染水排海，甚至公开宣称将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排海。 该行径对各方关切熟视无睹，对相关国际

机构权威也没有给予尊重。⑧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５ 日，也

就是国际环境日当天，日本政府宣布向排海管道灌

注第一批拟排海经处理的核污染水，共约 ６ ０００ 吨。
同一天，东京电力公司官宣，在福岛第一核电站港湾

内捕捉的鱼中发现放射性元素铯的检测值达到每千

克 １８ ０００Ｂｑ，超过日本食品卫生法定标准的 １８０
倍。⑨ 而从 ２０２３ 年 ８ 月 ２４ 日开始，日本将福岛第一

核电站核污染水排入海洋，至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 １１ 日，核
污染水首轮排海作业结束。 日本排放不符合标准的

核污染水的行为将对国际环境和国际关系造成严重

破坏。
（二）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对东北亚海洋生态和

渔业的影响

日本核污染水排放的行为引起各方关注的重要

原因在于其不可估量的后续影响。 排入海洋的核污

染水威胁着海洋生态环境、海洋食品产业及人类健

康，短期而言，核污染水主要影响日本本国和邻国渔

业和捕捞业的发展；而从长远来看，东北亚区域、太
平洋区域及国际社会的海洋生态安全都将不可避免

地受到威胁。

１．核污染水排放对海洋生态安全和渔业生态环

境的影响

渔业资源本身是流动的，若福岛核电站所产生

的核污染水被排放入海，则渔业生态环境及水生生

物会受到长久的危害。 目前，核污染水中含有的 ６０
多种放射性核素难以依靠现有技术彻底净化。 一旦

这些未能被成功净化的核污染水被排入海洋，其会

随着沿岸的洋流扩散至全球海域，并通过食物链累

积在海洋生物体内。 随着海洋生物间食物链的循

环，放射性元素会在鱼类种群中不断累积，进而对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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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任虎、牛子薇：《日本核废水排海的责任：国际责任与预期违约责任》，载《福建江夏学院学报》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５ 页。
参见杨振姣、罗玲云：《日本核泄漏对海洋生态安全的影响分析》，载《太平洋学报》２０１１ 年第 １１ 期，第 ９３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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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和消费鱼类的人群产生明显影响。① 当放射性元

素在生物体内累积到一定程度后，生物的组织和细

胞再生功能会严重下降。 具体而言，将福岛核电站

所产生的核污染水排放入海可能造成太平洋内的溯

洄产卵鱼类变异或灭绝。
根据日本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发布的数据，经多核素处

理系统处理后的核污染水中仍有近 ７０％不达标，而
东京电力公司存在篡改、瞒报数据的恶劣行为。②

在这一情况下，国际社会不得不对“核处理水”的安

全程度存疑。
２．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对东北亚渔业捕捞和人体

健康的影响

２０１８ 年，世界范围内的渔业和水产养殖业的总

产量达到了 １．７９ 亿吨，产值高达 ４ ０１０ 亿美元。 若

将水产植物计算在内，全球渔业总产量实际达到

２．１２亿吨，其中，亚洲的渔业产值占世界总量的近

７０％，③产值分布为亚洲占比 ６９％、美洲占比 １４％、欧
洲占比 １０％、非洲占比 ７％和大洋洲占比 １％。 而日

本核污染水排放首先污染的就是亚洲的海洋渔业和

水产环境。
中国的近海捕捞活动主要集中在中国东海、南

海及黄海区域。④ 少部分的中国渔船会偶尔进入日

本和韩国的争议海域捕鱼。 一旦大气环流稍有变

化，由此导致的洋流变化将会让日本排放的核污染

水对中国的捕鱼业造成影响。 首先，这会使中国渔

民在日本东太平洋海域进行的捕捞作业面临一定风

险。 中国远洋渔船会在每年的 ５ 月至 １２ 月期间，在
日本海及附近太平洋海域捕捞远东沙丁鱼和秋刀鱼

等鱼类，而出海的船员和渔船则面临受一定程度核

辐射伤害的风险。 同时，中国渔民捕捞量相对较高

的远东沙丁鱼和秋刀鱼等鱼类在日本沿海分布较

多，并多为高度洄游种类。 如前所述，这些鱼类在受

日本核泄漏的辐射危害时，会产生辐射生物效应，可

能会发生变异或者种群数量下降等情况，进而对生

物安全和渔业产量造成隐患和潜在风险，进而影响

海洋生物环境以及相关从业者和消费者的健康。
３．日本核污染水排放对渔业产业链和供应链的

影响

中国的海水养殖和捕捞行业产值将受到影

响。⑤ 例如，在 ２０１９ 年，中国的海水养殖为 ０．３６ 万

亿，捕捞产值为 ０．２１ 万亿。⑥ 其中，２０１９ 年中国远洋

渔业总产量为 ２１７．０２ 万吨，而环太平洋海域捕捞率

为 ７５％。 日本核污染水的排放势必影响西太平洋地

区的海洋渔业产量，同时还将导致中国、韩国和日本

的国内消费者排斥海产品的呼声高涨。 由此，核污

染水排放将可能从供需两个方面对中国渔业产业链

和供应链造成巨大影响。
从整个东北亚地区来看，韩国渔业界呼吁日方

保持信息公开、透明，强调保证民众食品安全是首当

其冲之要义，并且表示，一旦日方排污入海，韩方将

联合国际渔业界以强硬举措回应。 韩国正着手搜集

证据将日本起诉至国际法院。⑦ 目前，韩国也正在

加强海域监测以应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４ 日，韩国庆尚南道宣布，将在其政府海洋港湾

课增设海产品安全负责人员，并在其海产品安全管

理中心将已有的 １ 台设备和 １ 名专业人员增至 ４ 台

设备和 ３ 名专业人员，而海产品检测结果将公布在

庆尚南道政府官网上。⑧ 国际法院对此案的判决将

直接或间接影响世界陆源污染的排放标准。 若日本

持续实施核污染水排放，则现存的海洋生物资源，东
北亚沿岸国的渔业经济，甚至世界渔业消费需求均

会受到严重的负面影响。
因此，日本政府排放核污染水的行为，对东北亚

地区的渔业生态安全、渔业捕捞作业甚至整个渔业

经济产业链都将造成相当程度的损害。 并且，由于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Ｊａｐａｎ：ＵＮ Ｅｘｐｅｒｔｓ Ｓａｙ Ｄｅｅｐｌｙ 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 ｂｙ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ｔｏ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Ｗａｔｅｒ，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ｆｉｃｅ 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ｅｒ ｆｏｒ Ｈｕ⁃
ｍａｎ Ｒｉｇｈｔｓ （ １５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 ），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ｏｈｃｈｒ． ｏｒｇ ／ ｅｎ ／ ｐｒｅｓ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ｓ ／ ２０２１ ／ ０４ ／ ｊａｐａｎ⁃ｕｎ⁃ｅｘｐｅｒｔｓ⁃ｓａｙ⁃ｄｅｅｐｌｙ⁃ｄｉｓａｐｐｏｉｎｔｅｄ⁃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ｗａｔｅｒ．

参见《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记者会》，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网站 ２０２３ 年 ３ 月 ２１ 日，ｈｔｔｐ： ／ ／ ｎｅｗ． ｆｍｐｒｃ．
ｇｏｖ．ｃｎ ／ ｆｙｒｂｔ＿６７３０２１ ／ ２０２３０３ ／ ｔ２０２３０３２１＿１１０４５９７１．ｓｈｔｍｌ。

参见《全球渔业和水产养殖最新状况》，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网站 ２０２０ 年 ６ 月 １０ 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ｘｗ ／ ｂｍｄ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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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十张图了解 ２０２０ 年中国海洋捕捞业发展现状与区域分布情况 海洋捕捞总产量不断减少》，载前瞻经济学人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２８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ｑｉａｎｚｈａｎ．ｃｏｍ ／ ａｎａｌｙｓｔ ／ ｄｅｔａｉｌ ／ ２２０ ／ ２１０１２８⁃ｅ４ｄ７６１４ｆ．ｈｔｍｌ。

参见黄玥、韩立新：《日本核污水排放后我国远洋渔业立法思考》，载《北方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２ 期，第 １４５ 页。
参见《日本核废水排海掩耳盗铃，我国海洋渔业将遭受数千亿损失》，载百度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５ 日，ｈｔｔｐｓ： ／ ／ ｂａｉｊｉａｈａｏ．ｂａｉｄｕ． ｃｏｍ ／ ｓ？ ｉ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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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产业的特殊性质和海洋环境的整体性，日本政

府的排放行为将继续对全球渔业造成严重的、不可

挽回的损害。

　 　 二、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行为所违背的法
律规则
　 　 海洋资源是人类共同财富，日本政府对国际社

会正当关切的无视，违背了自身本应履行的国际义

务。 一意孤行地将福岛核污染水排入海洋，既危害

自然环境和人类健康，又侵害周边国家合法权益。
因此，日本政府应当对其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的行

为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
（一）日本的行为违反其国内法

在日本国内法的层面，日本通过内阁会议的形

式通知各国其将排放核污染水。 然而，日本政府刻

意将处理过的核污染水与核废水这二者的概念进行

混淆。 众所周知，处理过的核污染水属于核废水。
核废水的放射性元素的含量与核污染水的放射性元

素的含量是不同的，后者含量更高。 日本声称其排

放的是核废水，但并未提供合理的依据和数据。 其

强调处理过的核污染水中氚含量已达标，却故意忽

视对其他放射性物质处理不足的事实。① 事实上，
日本排放到海洋中的是核污染水，而非真正意义上

已经处理过的核废水。 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行为将严

重破坏海洋生物多样性，影响沿海食品安全。 日本

此次的行为违背了其国内法《原子能基本法》中“发
展核事业，确保核设施安全”的条款，也违反了《原
子力灾害对策特别措置法》。②

（二）日本的行为违反有关国际条约

１．日本的行为违反《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
日本核污水的处理属于事故处理程序的延续，

受《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的约束。 因为该公约应

适用于缔约国可能引起放射性物质释放、并已经造

成或可能造成对另一国具有辐射安全重要影响的超

越国界的国际性释放的任何事故。 《及早通报核事

故公约》第 ２ 条和第 ７ 条均对缔约国发生事故后的

报告义务作出规定。③ 正如韩国等国所担忧的那

样，日本的核污染水所含有的放射性物质在排放入

海后可能对另一国造成跨界损害。 福岛核事故后，
日本政府没有将核泄漏的具体情况向 ＩＡＥＡ 和其他

缔约国通报。 ２０２２ 年，日本核监管机构原子能规制

委员会对福岛核污水排海计划的“审查书”草案进

行了确认，而日本政府虽然提前申明，但是并没有提

供具体的数据，且通报的内容也不符合对核事故的

报告要求。
２．日本的行为违反《核安全公约》
１９９４ 年《核安全公约》规定各缔约国有义务在

本国保证核安全，也有在发生核事故后减轻危害后

果和进行辐射防护与应急准备的义务。 这些义务要

求日本国内需结合或设立本国法律，以达到此公约

的义务标准。④ 并且，缔约国还有义务进行应急准

备和辐射防护，保证核安全，并在发生核事故后减轻

危害后果。 这些义务要求日本进行国内立法，以达

到此公约的义务标准。 从福岛核电站事故中可以发

现，日本并未建立紧急处理机制以应对控制棒和发

电机同时失效的情况。⑤ 正是这一机制的缺失导致

了核事故发生后相关人员对事故处理的不当和不及

时。 这表明日本并没有履行《核安全公约》中规定

的义务，采取立法和监管等措施以防止带有放射性

后果的事故发生和一旦发生事故及时减轻此种后

果。 总之，日本政府的行为给邻国造成了不同程度

的核污染威胁。
３．日本的行为违反《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日本政府的行为违背了《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第十二部分的规定。⑥ 日本强调排放的是处理过的

“净化水”，而非污染海洋环境的“核废水”，目的就

在于规避未来可能的追责。 但《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 １９２ 条规定了缔约国在保护海洋环境方面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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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的核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中，《原子能基本法》（１９５５ 年第 １８６ 号法案）位于最高层，它确立了核能利用的基本理念。 在此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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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性同位素等辐射危害防护法》（Ｌａｗ ｆｏｒ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ａｄｉａｔｉｏｎ Ｈａｚａｒｄｓ ｄｕｅ ｔｏ Ｒａｄｉｏｉｓｏｔｏｐｅｓ，ｅｔｃ．）、《原子力灾害对策特别措置法》（Ｔｈｅ Ａｃｔ ｏｎ Ｓｐｅ⁃
ｃｉａｌ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Ｃｏｎｃｅｒｎｉｎｇ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ｙ Ｐｒｅｐａｒｅｄｎｅｓｓ）等。

《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第 ２ 条规定，一旦有事故出现，缔约国必须立刻将该事故的性质、发生时间、准确位置以及能够最大程度降低
危害后果的信息告知可能受影响的国家或将上述事项通知 ＩＡＥＡ；《及早通报核事故公约》第 ７ 条规定，缔约国必须将主管当局和联络点以及负
责收发通知和信息的联络中心告知其他缔约国或 ＩＡＥＡ。

《核安全公约》第 ４ 条规定：“每一缔约方应在其本国法律的框架内采取为履行本公约规定义务所必需的立法、监管和行政措施及其他
步骤。”

参见裴兆斌、蒋蓉仑：《日本排放核污水的法律问题及其对策研究》，载《南海法学》２０２２ 年第 １ 期，第 ９１ 页。
参见黄惠康：《日本核废水排海的四大悖论》，载《解放军报》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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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义务，即 “各国有保护和保全海洋环境的义

务”。① 第 １９４ 条进一步规定了国家采取必要措施

防止、减少和控制海洋环境污染的义务。② 第 １９４ 条

第 １ 款规定各国在无法独立防控海洋环境污染时应

当寻求国际合作与帮助，而不能独自作出处置措施。
日本政府处理核污染水的方式表明其没有能力独自

控制海洋污染，因此其独自排污的行为违反了进行

国际合作的义务。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４ 条第 １ 款、第 ２ 款

均规定国家应采取措施防止有害物质污染海洋，而
核污染水显然属于海洋污染有害物。 由于《联合国

海洋法公约》的内容制定于 ２０ 世纪，内容上具有滞

后性，所以公约对于“必要措施”的内涵没有明确规

定和解释。 研究认为，对于“必要措施”的解释不能

单单借鉴先前的国家实践，而应该参考科技的发展，
结合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核设施的高度危险性进

行解释。 涉及日本政府处理核污染水的措施时，此
处的“一切必要措施”要求穷尽当下能够采取的全

部措施。 从目前日本政府采取的措施来看，其并未

采取全部措施。 因此日本政府并未履行《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项下要求的义务。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０６ 条规定了各国对其

活动进行环境评价的义务。③ 同时，《联合国海洋法

公约》第 ２０７ 条针对“陆地来源的污染”作出了规

定，④而第 ２１３ 条又进一步要求各国实施相关国际组

织为控制陆源污染而制定的规则。⑤ 这些规定说明

核污染水作为陆地来源污染，其排放不是一国自身

可以决定和处置的事务，而是应当参照与核污染水

有关的国际规则进行处理。 日本政府无视其他国际

规则所规定的义务擅自排放核污染水入海也违反了

针对“陆地来源污染”的特别义务。
日本政府的行为还违背了各国对海洋生物资源

的养护义务。 涉渔法规体系已经从“人类中心主

义”时代过渡到了“生态中心主义”时代。 为确保对

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鱼类种群这类特殊的生物

资源进行管理，国际社会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
基础上通过了《执行 １９８２ 年 １２ 月 １０ 日〈联合国海

洋公约〉有关养护和管理跨界鱼类种群和高度洄游

鱼类种群的规定的协定》。⑥ 该协定引入了“生态系

统方法”和“预警方法”，这意味着国际渔业组织开

始关注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生物的多样性，并从总

体方面重视对公海资源的养护。 日本政府显然违背

了国际社会所倡导的上述对海洋生物资源的养护

义务。
４．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行为是对相关法律规制的

规避与滥用

《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是为保护海洋环境、敦促世界各国共同防止由于倾

倒废弃物而造成海洋环境污染的公约。 日本是该公

约缔约国之一。 该公约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都

规定了“倾倒”的定义。⑦ 然而，从陆地直接排放污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苏金远：《日本核废水排入海决定有违国际法理》，载《解放军报》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９ 日，第 ４ 版。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１９４ 条规定：“１．各国应在适当情形下个别或联合地采取一切符合本公约的必要措施，防止、减少和控制任何

来源的海洋环境污染，为此目的，按照其能力使用其所掌握的最切实可行的方法，并应在这方面尽力协调它们的政策。 ２．各国应采取一切必要
措施，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活动的进行不致使其他国家及其环境遭受污染的损害，并确保在其管辖或控制范围内事件或活动所造成的污
染不致扩大到其按照本公约行使主权权利的区域之外。 ３．依据本部分采取的措施，应针对海洋环境的一切污染来源。 这些措施，除其他外，应
包括旨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尽量减少下列污染的措施：（ａ）从陆上来源、从大气层或通过大气层或由于倾倒而放出的有毒、有害或有碍健康的物
质，特别是持久不变的物质；（ｂ）来自船只的污染，特别是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和处理紧急情況，保证海上操作安全，防止故意和无意的排放，以
及规定船只的设计、建造、装备、操作和人员配备的措施；（ｃ）来自用于勘探或开发海床和底土的自然资源的设施和装置的污染，特别是为了为
防止意外事件和处理紧急情况，保证海上操作安全，以及规定这些设施或装置的设计、建造、装备、操作和人员配备的措施；（ｄ）来自在海洋环
境内操作的其他设施和装置的污染，特别是为了防止意外事件和处理紧急情况，保证海上操作安全，以及规定这些设施或装置的设计、建造、装
备、操作和人员配备的措施。 ４．各国采取措施防止、减少或控制海洋环境的污染时，不应对其他国家依照本公约行使其权利并履行其义务所进
行的活动有不当的干扰。 ５．按照本部分采取的措施，应包括为保护和保全稀有或脆弱的生态系统，以及衰竭、受威胁或有灭绝危险的物种和其
他形式的海洋生物的生存环境，而有必要的措施。”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０６ 条规定：“各国如有合理根据认为在其管辖或控制下的计划中的活动可能对海洋环境造成重大污染或重
大和有害的变化，应在实际可行范围内就这种活动对海洋环境的可能影响作出评价，并应依照第二百零五条规定的方式提送这些评价结果的
报告。”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０７ 条第 ４ 款规定：“各国特别应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外交会议采取行动，尽力制订全球性和区域性规则、标
准和建议的办法及程序，以防止、减少和控制这种污染，……”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 ２１３ 条规定：“各国应执行其按照第二百零七条制定的法律和规章，并应制定法律和规章和采取其他必要措
施，以实施通过主管国际组织或外交会议为防止、减少和控制陆地来源对海洋环境的污染而制订的可适用的国际规则和标准。”

参见张晏瑲：《国际渔业法律制度的演进与发展》，载《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５ 年第 ５ 期，第 ３８ 页。
《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第 ３ 条第 １ 款规定：“‘倾倒’的含义是：（１）任何从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构

筑物上有意地在海上倾弃废物或其他物质的行为；（２）任何有意地在海上弃置船舶、航空器、平台或其他海上人工构筑物的行为。”《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第 １ 条第 ５ 款（ａ）项规定：“‘倾倒’是指：（ｉ）从船只、飞机、平台或其他人造海上结构故意处置废物或其他物质的行为；（ ｉｉ）故意处
置船只、飞机、平台或其他人造海上结构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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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至海洋的行为并不符合公约“倾倒”的概念，且对

此目前既缺少有效的国际法律共识，也没有相关先

例可以参考。 除此之外，根据现有国际法，就从陆地

上排放核污染水而言，并没有明确的禁止条款。 与

其他形式的海洋污染相比，有关陆地排放造成海洋

污染的国际法规制也远远不够完善。 相关国际法规

定缺失的主要原因是，关于陆地排放造成海洋污染

的法律法规通常会涉及缔约国国内经济活动本身。
由此，对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往往会遭受更大的政

治和经济阻力。 例如，在制定诸如《京都议定书》等
应对全球变暖的国际公约的过程中，各国很难就规

制其国内经济活动达成国际协议。 日本有意地在陆

地上倾倒核污染水，说明其在刻意规避《防止倾倒废

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中对“倾倒”行为的

界定，以期逃避该公约要求缔约国承担的义务和

责任。
日本一直主张其排放行为是迫于形势所作出

的，还表明目前储存罐中的核污染水符合核安全标

准，所以能够被排放进太平洋。① 然而，其他国际法

文件规定，即使放射性液体的排放符合核安全方面

的标准，排放国家仍然需要满足额外的环境保护义

务。 但是，这种环境保护义务的具体内容并不明确。
ＩＡＥＡ 的《一般性安全指南 Ｎｏ． ＧＳＧ⁃１０》 （简称 《指

南》）认为，即使核污染水符合了排放标准，在对设

备和活动进行有关预期放射性的环境影响评估时，
还需要考虑核污染水排放对植物和动物的影响。②

然而，《指南》规定适用于核设施在正常运营时所产

生的排放，而日本将要排放的核污染水是福岛核电

站在事故发生之后为冷却反应堆而产生的。 《指

南》的规定是否可以适用于福岛核污染水的排放还

存在疑问。 纵使如此，日本也不能依据这份《指南》
将排放核污染水的行为合法化，为其福岛核污染水

排放行为开脱。 如果《指南》可以适用于日本的排

放行为，那么 ＩＡＥＡ 在给日本发放排放许可时仍然

应当考虑放射性损害之外的其他因素，例如长久以

来对环境的不可逆的影响以及对日本本国国际形象

的重大损害等。
此外，由于海洋环境的复杂性和整体性，核污染

水排放会对相邻国家的海岸渔业资源产生直接的负

面影响，并通过洋流对全球海洋生态环境和海洋生

物多样性造成实质性影响进而造成跨界损害，然而，
对于受害国来说，获取能证明跨界损害的证据十分

困难。 举证困难的原因有二：一是最终损害结果和

核污染水排放之间存在着由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跨

度所造成的复杂因果关系；二是将损害的具体份额

归因于行为国的标准尚不明确。 从国际判例的角度

来看，“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Ｔｒａｉｌ Ｓｍｅｌｔｅｒ Ｃａｓｅ）是
国际法历史上第一个涉及跨界环境责任的跨界环境

责任仲裁案例，也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关于跨国空

气污染的国家责任案件。 １８９６ 年，加拿大在与美国

接壤的边境城市特雷尔建造了大型冶炼厂。 自建成

以来，该工厂释放的大量硫化物导致美国许多城市

的空气中二氧化硫浓度超标。 １９０３ 年，该厂每天向

大气排放 ３００ 至 ３５０ 吨硫，而排放的二氧化硫数量

则是该数字的 ２ 倍。 在初始阶段，冶炼厂污染物的

受害者对冶炼厂提出了一系列相关的民事赔偿请

求，但污染损害的赔偿问题并未能在两国的国内法

范围内得到解决。 １９２７ 年，美国政府接手了相关争

端，并随即向加拿大政府提出抗议。 在以斡旋、调
停、协商等方式解决争端未果之后，两国政府最终决

定将争端提交仲裁庭。 在 １９４１ 年的最终裁决中，仲
裁庭要求特雷尔冶炼厂赔偿其所造成的直接损失，
并采取保全措施。 然而，仲裁庭认为，冶炼厂作为主

体所进行的排污行为与附带的环境污染这二者之间

的因果关系过于间接，以致于无法推算损失。 因此，
这类环境损害不能成为确立赔偿金额的基础。 虽然

“特雷尔冶炼厂仲裁案”设立了先例，但后续国际司

法实践仍然未能明确有关跨界损害的证明标准。 由

此案例可见，国际社会几乎无法证明日本排放核污

染水的行为与可能的损害后果之间的绝对因果联

系。 与此同时，日本并非核损害系列公约的缔约国，
有理由怀疑日本在刻意提前布局规避核污染责任。
日本深知即使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国际社会也无

法取证，因而选择排放核污染水。
（三）日本的行为违反国际法原则

人类历史上的核事故，例如切尔诺贝利和三里

岛事故，所造成的主要危害后果都是大气污染。 三

里岛事故于 １９７９ 年 ３ 月 ２８ 日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州

发生。 当日凌晨 ４ 点，三里岛核电站第 ２ 组反应堆

的操作室发生警报。 反应堆的涡轮机停转，堆芯压

①

②

Ｊａｐａｎｔｉｍｅｓ，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Ｐｌａｎ ｔｏ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Ｎｕｃｌｅａｒ Ｐｌａｎｔ’ ｓ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Ｊａｐａｎｔｉｍｅｓ（１５ Ｆｅｂｒｕａｒｙ ２０２３），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ｊａｐａｎｔｉｍｅｓ．
ｃｏ．ｊｐ ／ ｎｅｗｓ ／ ２０２３ ／ ０２ ／ １５ ／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 ｎｕｃｌｅａｒ⁃ｗａｓｔｅ⁃ｓｅａ⁃ｒｅｌｅａｓｅ⁃ｐｒｅｐａｒｅ．

ＩＡＥＡ，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ａｄ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Ｉｍｐａｃｔ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Ｆａｃｉｌ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ＩＡＥＡ（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 ２０１８），ｈｔｔｐｓ： ／ ／ ｒｅｇｅｌｗｅｒｋ．ｇｒｓ．ｄｅ ／
ｓｉｔｅｓ ／ ｄｅｆａｕｌｔ ／ ｆｉｌｅｓ ／ ｃｃ ／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 ／ ｄｏｋｕｍｅｎｔｅ ／ ＧＳＧ⁃１０．ｐｄ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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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温度骤然升高。 ２ 小时后，大量放射性物质溢

出。 但在当时，美国并未向海水中释放有害物质，坚
持了国际环境法原则，履行了保护海洋环境的义务。
然而，面临相似情况，日本却将核污染水排入海洋。
这一行为及其后续影响，对中国和世界其他国家都

将产生风险，也违反了风险预防原则和国际合作原

则等国际环境法原则。①

１．日本的行为违反风险预防原则

风险预防原则源于国内环境法的规定，是指国

家在其管辖范围内或控制下的重大的环境损害发生

以前，应采取政治、法律、经济手段以防止此类环境

损害的发生。 国际环境法中的风险预防原则则是用

以预防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保护人类和

环境的重要原则。 自其产生以来，许多国际环境公

约均对其进行了规定。 １９９２ 年《联合国里约环境与

发展宣言》原则 １５ 被公认为是对风险预防原则最准

确的表述。② 具体而言，该原则由以下几个特征构

成：第一，存在严重或不可逆转的环境风险；第二，风
险因人类有限的认识能力而具有不确定性；第三，应
立即采取措施来防止或缓解环境风险，且不能放任

具有科学不确定性的环境风险；第四，应当考虑自身

情况采取预防措施。 在福岛核电站发生事故后，日
本并没有采取措施避免环境的进一步恶化，反而单

方面向海洋排放核污染水。 因此，日本政府的行为

明显违反风险预防原则。
２．日本的行为违反国际合作原则

国际合作原则既是现代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也
是国际环境法的基础原则。 该原则要求各国在世界

范围内进行环境保护的合作。 国际合作原则要求建

立相互协作、相互通报的国际制度。 在发生核污染

事件和可能的核污染扩散风险的极端情况下，各国

应当在相互平等和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进行国际合

作。 日本作为发达国家，更应负有进行国际合作的

义务。 然而，日本政府并未与最有可能受到影响的

周边国家进行国际合作以减少核污染的损害，因而

严重违反了国际合作原则。

３．日本的行为违反环境影响评价原则

日本政府的行为还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的国际

法义务。 自 １９７２ 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之后，
环境影响评价制度便以多种形式出现在国际法体系

中。 经过四十年的发展，环境影响评价制度通过国

际法律文件和国家实践的确认，并经国际法院的系

列案件确认成为习惯国际法，③其要求所有国家在

进行活动规划时，根据其所处的客观情况开展初步

的危险评价，从而确定相关活动对他国环境造成严

重损害的可能性。④ 日本政府在进行核污染水的排

海行为时，没有对核污染水对海洋的污染进行充分

和有效的评估，因而其行为违反了环境影响评价的

义务。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通过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下国

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养护和可持

续利用协定》第 ２８ 条对缔约国的环境影响评价义务

进行了详细规定，包括但不限于“二、当缔约方确定

其管辖或控制下、在国家管辖范围以内海洋区域计

划开展的某项活动可能对国家管辖范围以外区域海

洋环境造成重大污染或重大和有害的变化时，应确

保根据本部分对该活动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或根据

缔约方本国程序开展环境影响评价。 根据本国程序

进行此类评价的缔约方应：（一）在本国程序期间通

过信息交换机制及时提供相关信息；（二）确保按照

符合其本国程序要求的方式对该活动进行监测；
（三）确保按照本协定，通过信息交换机制提供环境

影响评价报告和任何相关监测报告。”日本作为缔约

方也应履行新协定所规定的国际义务。 然而，就排

放核污染水入海一事，日本并未向国际社会公布其

国内的调查报告。 由此，日本违背了其针对核污染

水排放所应承担的义务。
此外，日本政府的行为侵害了人类所享有的环

境权。 １９７２ 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

境宣言》确立了环境权。⑤ 该权利在随后的 １９９２ 年

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中得到重申。 日本政府的行为

对整个海洋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对人类所享有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郭冉：《从福岛核废水排海事件看国际法的现实障碍与未来走向》，载《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２１ 年第 ５ 期，第 １１２ 页。
《联合国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原则 １５ 规定：“为了保护环境，各国应按照本国的能力，广泛适用预防措施。 遇有严重或不可逆转损害

的威胁时，不得以缺乏科学充分确定证据为理由，延迟采取符合成本效益的措施防止环境恶化。”
Ｐｕｌｐ Ｍｉｌｌｓ ｏｎ ｔｈｅ Ｒｉｖｅｒ Ｕｒｕｇｕａｙ（Ａｒｇｅｎｔｉｎａ ｖ． Ｕｒｕｇｕａｙ），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０，ｐ．１４，ｐａｒａ．２７３；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Ｎｉｃａｒａ⁃

ｇｕａ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ｖ．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ｏａｄ ｉｎ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ｎ Ｊｕａｎ Ｒｉｖｅｒ（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Ｊｕｄｇ⁃
ｍｅｎｔ，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５，ｐ．６６５，ｐａｒａ．１５３．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Ａｃｔｉｖｉｔｉｅｓ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ｂｙ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ｉｎ ｔｈｅ Ｂｏｒｄｅｒ Ａｒｅａ（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ｖ． 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ａ Ｒｏａｄ ｉｎ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 Ａｌｏｎｇ ｔｈｅ Ｓａｎ
Ｊｕａｎ Ｒｉｖｅｒ（Ｎｉｃａｒａｇｕａ ｖ． Ｃｏｓｔａ Ｒｉｃａ），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Ｉ．Ｃ．Ｊ． Ｒｅｐｏｒｔｓ ２０１５，ｐ．６６５，ｐａｒａ．１５３．

《联合国人类环境宣言》理念 １ 规定：“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尊严和福利的生活的环境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充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
权利，并且负有保护和改善这一代和将来的世世代代的环境的庄严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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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环境权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４．ＩＡＥＡ 的报告不能排除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

为的违法性

２０２３ 年 ５ 月，ＩＡＥＡ 承认此次事件有“利益攸关

方”概念，①但对于核事故废水排海问题，国际上并

没有国与国之间的协商新机制。 日本政府以其排海

行为属其内政、所排海域也是其领海为由，不与其他

国家协商，在法理上、在当前这一阶段，利益攸关方

似乎找不到有效的反制措施。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４ 日，
ＩＡＥＡ 在官网发布消息，认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计划

符合国际安全标准。 从 ＩＡＥＡ 的报告来看，虽然目

前日本国内及其邻国、尤其是韩国，对日本核污染水

排海表示强烈反对，但 ＩＡＥＡ 已较为清晰地表示，其
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无法给予明确的反对，只能在

现有科技水平和认知范围内，对其决策与处理之过

程进行审查，并使用现有科技与认知手段、方法发表

意见，从其目前的审查来看，日本已经取得了 ＩＡＥＡ
的明确“背书”。

然而，ＩＡＥＡ 的报告并不能排除日本核污染水排

海行为的违法性。 首先，《国际原子能机构规约》
第 ２ 条和第 ３ 条关于机构目标和职能的规定，并没

有赋予 ＩＡＥＡ 对放射性物质处置的权利。 其次，
ＩＡＥＡ 理事会及其相关决议，并没有赋予 ＩＡＥＡ 准许

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方案的权力，更何况专家组的报

告在发布前也未获得机构大会或理事会的认可，缺
乏权威性。 再次，ＩＡＥＡ 本身的一系列核污染水的安

全标准不具有强制拘束力。 最后，报告的科学性和

可靠性存疑。 基于日本提供的数据，三次核污染水

分析检测只完成了一次，有理由怀疑日本有选择地

提供数据，并在三次检测完成前就发布了最终评估

报告，缺乏科学依据。 因此 ＩＡＥＡ 的评估报告既不

能为日本核污染水排海行为“背书”，也不能排除日

方作出核污染水排海行为的违法性。②

日本政府不顾本国和邻国国民反对，一意孤行，

执意将上百万吨核污染水排入大海，严重违反其应

当履行的国际法义务。 日本是《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防止倾倒废物和其他物质污染海洋的公约》
《核安全公约》和《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

巴塞尔公约》的缔约国，负有保护海洋环境、不产生

跨境损害、不向海洋倾倒放射性废物、保持信息透明

等条约义务，并有义务就核污染水排海事宜与周边

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充分协商。
日本政府曾组织委员会讨论过其他几种处理核

污染水的方案，并不是仅仅只能排放入海，但最终还

是选择了排放入海。③ 日本政府声称，将核污染水

直接排放入海和将其蒸发后排入大气这两种方案是

“最实际的解决方法”，而这二者中，排放入海是最

经济也是最快速的解决方式。④ 但日本实际是将本

国利益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日本政府的行为属于

对现行国际法漏洞和国际司法实践缺陷的利用。 其

将核污染水排入海洋的行为可以被视为对相关国际

法的违反、滥用和规避，损害了国际法的权威。 日本

的核污染水排放行为也是对生命的漠视、对人道主

义的挑战、对国际合作的破坏行为。 日本应履行其

应尽的国际责任和义务。 国际社会也应进一步凝聚

多边主义共识，加大对海洋环境保护合作的支持和

投入，共同维护全球的海洋环境安全。

　 　 三、中国针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入海的
应对措施
　 　 中国作为利益攸关方，可从国际舆论途径、外交

途径、法律途径和国际合作途径予以应对。
（一）国际舆论途径

人类通过海洋成为了紧密相连的海洋命运共同

体。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的行为与当今世界倡导的环

境保护大趋势不符，更侵害全人类的共同利益。 核

污染水排海首先会危害日本的渔业、食品、旅游等相

关行业。 因此，可通过日本国内民间组织和国际环

保组织的力量阻止日本政府的行动。⑤ 未来，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Ｄａｉｉｃｈｉ ＡＬＰＳ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Ｗａｔｅｒ 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ＩＡＥＡ，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ｉａｅａ． ｏｒｇ ／ ｔｏｐｉｃｓ ／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ｄａｉｉｃｈｉ⁃ｎｕｃｌｅａｒ⁃ａｃｃｉｄｅｎｔ ／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ｄａｉｉｃｈｉ⁃ａｌｐｓ⁃ｔｒｅ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ｄｉｓｃｈａｒｇｅ．

参见黄惠 康： 《 日 本 核 污 染 水 排 海 于 法 不 容， 后 患 无 穷 》， 载 聚 焦 中 国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１１ 日， ｈｔｔｐｓ： ／ ／ ｍｐ． ｗｅｉｘｉｎ． ｑｑ． ｃｏｍ ／ ｓ ／
ｙｉＸｃＡＯＩｇＣｚＯ０ＨｄＣＹＦｇｙｇＳＱ。

Ｄｅｎｎｉｓ Ｎｏｒｍｉｌｅ，Ｊａｐａｎ Ｐｌａｎｓ ｔｏ Ｒｅｌｅａｓｅ 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 ｓ Ｗａｓｔｅｗａｔｅｒ ｉｎｔｏ ｔｈｅ Ｏｃｅａｎ，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３ Ａｐｒｉｌ ２０２１），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ｏｒｇ ／ ｃｏｎｔｅｎｔ ／ ａｒ⁃
ｔｉｃｌｅ ／ ｊａｐａｎ⁃ｐｌａｎｓ⁃ｒｅｌｅａｓｅ⁃ｆｕｋｕｓｈｉｍａ⁃ｓ⁃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ｔｅｄ⁃ｗａｔｅｒ⁃ｏｃｅａｎ．

Ａｌｅｎ Ｊ． Ｓａｌｅｒｉａｎ， Ｓａｍｐｌｅ Ｒｅｃｏｒｄｓ ｆｏｒ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Ｐｒｏｄｕｃｅ Ｏｒｇａｎ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ｏｖ（１ Ｊｕｎｅ ２０１７），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ｏｖ ／ ｔｏｐｉｃｐａｇｅｓ ／ ｂ ／ ｂａｃｔｅｒｉａ＋
ｐｒｏｄｕｃｅ＋ｏｒｇａｎｉｃ．

例如，日本民间团体“和平人权环境论坛”事务局次长井上年弘多次参与组织市民抗议活动。 他表示，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曾对
渔民许下承诺，若得不到渔民的理解绝不会把核污染水排海。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和东京电力公司仍在一步步推进核污染水排海。 “据称核
污染水的排放将持续进行，直到核电机组报废为止，这将对海洋造成严重污染。 日本政府执意推进核污染水排海，极不负责，是背信弃义的行
为。 我们将继续组织各种市民活动，发出反对核污染水排海的声音。”参见岳林炜、马菲：《日本政府执意推进核污染水排海，极不负责》，载《人
民日报》２０２２ 年 ５ 月 ９ 日，第 １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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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联合周边海洋环境受损的国家，如韩国、太平洋

岛国等，促使日本重视核污染水的排放行动，敦促其

对核污染水的处理和排放进行控制和补救。
（二）外交途径

在核污染水排放问题上，日方表示其重视国际

社会的关切，却没有与周边邻国等利益攸关方充分

协商。① 对于日本的行为，中国应提出外交抗议。
然而，外交抗议本身难以阻止日本的排放行为。
ＩＡＥＡ 的《ＡＬＰＳ 评估报告》中提出，净化过的污水难

以去除氚这类放射性物质。② 报告也提到应考虑核

污染水排海的其他可替代方案，并应查看核污染水

排放行动是否经过了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估，以及是

否对中国和韩国等日本周边国家保持了公开透

明。③ 上述行动需要包括 ＩＡＥＡ 在内的国际组织形

成决议，或发起国际行动才可完成，可针对核污染程

度、排放风险、可替代技术等对日本政府发起国际调

查，以阻止日本继续排放核污染水。
中国也应加强与包括日本在内的周边国家的合

作。 日本排放核污染水后，中国可以与周边有专属

经济区重叠的国家开启有关渔业的条约谈判，从而

加强对东海、南海及黄海远洋渔业资源的保护与治

理，建立一个合规的监管机制以解决核污染水对渔

业资源的负面影响。
（三）法律途径

对于日本政府违反国际法、强行排放核污染水

入海的非法行为，中国政府有权依据国际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法》第 ３３ 条的规定，采取相应

的反制和限制措施，包括继续禁止受到放射性污染

的日本食品进入中国市场。 同时，《联合国海洋法公

约》第 ２８３ 条第 １ 款规定：“如果缔约国之间对本公

约的解释或适用发生争端，争端各方应迅速就以谈

判或其他和平方法解决争端一事交换意见。”所以，
“交换意见”是国际司法仲裁程序中确立管辖权的

程序性要件。 除去韩国已经采取的外交抗议行为

外，韩国还应就韩日核污染水排海法律争端的解决

提交专门的外交照会，以满足“交换意见”的司法程

序要件。
除申请临时措施或提起国际司法程序外，还存

在另外两条国际司法程序路径：一是提起《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附件七下的仲裁程序；二是提请国际司法

机构发表咨询意见。 国际社会不妨效法毛里求斯最

近在“查戈斯群岛海洋保护区仲裁案”中的成功实

践，在应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海事件中，打一套法律诉

讼的组合拳：第一，将核污染水排海争端提交联合国

大会，请求作出决议；第二，将争端提交联合国安理

会，请求作出决定；第三，将争端提交国际法院，请求

作出“法律咨询意见”；第四，将争端提交《联合国海

洋法公约》附件七项下的仲裁程序。④

（四）国际合作途径

１．与各主权国家积极展开合作，参与核污染水

排海治理

日本已将核污染水排放入大海，在洋流的作用

下，作为日本邻国的中国必然受到损害。 基于海洋

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中国应针对核污染水排放问题

提出合作解决途径。 例如，中国、韩国、日本和 ＩＡＥＡ
可以在国际机构框架下成立由各方专家组成的技术

联合工作组，对核污染水排放问题进行国际评估核

查和监督，确保排入海洋的核污染水符合日本国内

法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设定的安全排放标准。 此

外，工作组应公布具体核污染水排放计划，及时更新

环境影响评价报告，探讨共同治理核污染水的方式，
考虑排海以外的替代方案。 日本应确保以公开、透
明、科学、安全的方式处置核污染水，积极接受监督，
展开国际合作，这是检验日本能否有效履行国际责

任的试金石。⑤ 目前，中国与俄罗斯发表了相关声

明，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表示关切，希望日本能与各

国合作，公开相关数据，从而保护世界海洋环境和人

民健康。⑥

国际社会则应作好对日本核污染水排放行为的

应急预案，发挥包括 ＩＡＥＡ、国际海事组织、世界卫生

组织等在内的政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的作用，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黄惠康：《日本核废水排海的四大悖论》，载《解放军报》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２５ 日，第 ４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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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建国际专家组进行监督评估，形成信息透明的临

时监督机制，在西北太平洋建立常态化的海洋放射

性监测预警体系。
核污染水排放的国家责任问题是一把 “双刃

剑”。 核电站通常建设在海边，这一选址既考虑到了

核发电需要大量冷却水，也考虑到了突发事故时向

海排放的特殊需要。 ＩＡＥＡ 的核安全标准并不完全

禁止向海排放核废水，只是要求符合 ＩＡＥＡ 的标准

和程序。 并且，ＩＡＥＡ 的核安全准则和标准都不是强

制性的，而是仅供各国参考。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
国政府目前的表态应仅限于程序问题，强调日本政

府需与相关国家充分协商，在 ＩＡＥＡ 专家组最终评

估报告出台前，不得擅自强行排海。① 正因为 ＩＡＥＡ
的安全标准是非强制性的，这使得周边各国的态度

也显得摇摆不定。
２．呼吁非国家主体充分参与全球海洋治理

良好运行的国际社会离不开非国家主体的参

与。 针对此次日本核污水排放争端，应当充分发挥

非国家主体的力量，不断扩大各行为主体参与福岛

核污染水治理的渠道，丰富核污染水治理手段。 政

府间和非政府间国际组织，包括 ＩＡＥＡ、国际海事组

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可以成立一个国际专家小组来

监测和评估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相关情况。 各国也

可以在联合国大会上提议对核污染水的处理进行主

题辩论，形成决议或宣言。 各国的学者可以从不同

角度对日本排放核污染水进行研究和论证，形成权

威的、系统的报告。 该报告应该包含多学科的分析，
尽可能多地覆盖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子领域。 例

如，从法学层面分析核污染水排放入海是否合法，受
影响国家如何求偿，如何规制有关排放等问题。 从

政治学层面分析核污染水排放决策的流程和影响因

素。 从国际关系学层面分析核污染水排放对海洋安

全、国际秩序、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其他重要概念

的影响。 从海洋学层面对核污染水排放后的海洋环

境进行模拟。 从渔业水产学层面分析核污染水排放

入海对海洋渔业的影响并计算和评估预期损失。 中

国政府可联合高校共同建立相关检测实验室，以中

国为主体，联合其他国家的实验室，发布对核污染水

排放入海后相关环境影响的建模，而非依赖西方国

家已有的模型。
鉴于日本已经开始排放核污染水，需要加强国

际社会合作与 ＩＡＥＡ 的介入，同时敦促中国的核安

全立法出台，在保障中国利益的前提下，制约日本的

核污染水排放行为。 要求日本与利益攸关方协商

后，在多方监督下有条件、分步骤地排放。

四、结语

对于日本核污染水排海所涉及的国际法问题，
国际社会要从相关国际法规则、环境损害的国际责

任、环境治理合作等方面进行分析。 并且，各国应从

外交途径、国际舆论途径、法律途径和国际合作途

径，对日本的行为进行监督和管控。 在此基础上，利
害相关方应进一步进行国际立法，促进对东北亚海

域和世界海洋环境的保护。 清洁的海洋环境是全人

类共同享有的宝贵资源，日本不应采取单方面的核

污染水排放行为来污染世界海洋环境。 国际社会则

应秉持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加强团结协作，建立长

期有效的国际环境监测机制和沟通渠道，从而维护

国际社会和各国人民所享有的重要权利。 日本应与

亚太地区各国和有关的国际组织充分协商有关核污

染水排放入海的事宜，基于科学数据，以公开方式，
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处置核污染水，从而保护世界

海洋环境和各国民众健康。 中方也呼吁国际社会继

续对这一重要问题予以密切关注，敦促日方切实履

行国际义务，以客观且科学地遵循国际安全标准和

国际良好实践的方式处理核污染水，同时对此行为

进行深入研究论证，寻找核污染水排海以外的其他

科学、合理的处置方案。 作为利益相关方的世界各

国和相关国际组织应采取措施调查福岛核污染水排

海的安全性，而在此之前，日本不应继续将核污染水

排放入海。 日本执意将核污染水排放入海的行为，
反映了其政府缺乏担当国际责任的态度，国际社会

有理由要求日本为其危害全球的行为承担相应的

责任。

① 参见《中国代表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会议严厉抨击日本排放福岛核污染水计划》，载《人民日报》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７ 日，第 １５ 版。


